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沪0115民初10582号

　　原告：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

XXX号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层318室。

　　法定代表人：贾宏硕，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连喜，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乔，男。

　　被告：淄博颜山医院，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

　　法定代表人：韩焕强，院长。

　　被告：李秀梅，女，197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

　　被告：冯传华，男，196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

　　被告：袁涛，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

　　被告：孙宁宁，女，197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

　　被告：侯甲春，男，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

　　被告：李传珍，男，197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

　　上列七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雷，山东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传华、袁涛

、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后，依

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分别于2021年3月18日、2021年4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连喜、刘亚乔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

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雷参加了第一次庭审

；第二次庭审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经

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淄博

颜山医院支付原告全部未付租金及留购价款，共计人民币994,600元(包括剩余应付租金

994,500元，留购价款100元)；2.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支付原告自起租后至2021年3月18日止

的违约金36,067.20元；3.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支付原告自2021年3月19日起至全部剩余款项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以全部未付租金994,500元为基数，延付一日按年利率

24%，以实际欠款天数计算)；4.被告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

对被告淄博颜山医院的上述第一、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各被告承担

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保险费1,000元。

　　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19日，原告与被告淄博颜山医院签订了编号为

2018PAZL(DC)XXXXXXX-ZL-01的《售后回租赁合同》及附件(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原

告与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形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租赁合同项下原告为出租人、被告淄博

颜山医院为承租人。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淄博颜山医院购买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物(见租赁



合同附件租赁物清单)，并将该等租赁物回租给被告淄博颜山医院使用。另，根据约定

：租赁期间内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应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合同项下租

赁期间共36个月，起租日为2018年10月24日，租赁期间为2018年10月24日至2021年10月

24日，租金总额2,386,800元，留购价款为100元。

　　另，租赁合同第9.1条、第10.1条约定：如“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甲方任一期租金

和/或本租赁合同项下其他应付款项”，原告有权主张加速到期”；根据第10.1.2条的约

定，对于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等)加速到期

，要求乙方和/或担保人(见担保文件，如有时)履行款项支付义务和/或承担担保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在加速到期日立即付清全部加速到期款)；逾期未付清的，乙方和/或保证人

除应立即付清该等加速到期款外，还应就逾期支付加速到期款另行偿付相应的违约金

，违约金按照第十一条的约定计算”；第11.2项约定：“违约金按每超过一天为延迟付

款金额的万分之八计算。计算方法为：延迟付款金额*0.08%*延迟付款天数”。

　　此外，为担保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履行租赁合同项下各项义务，被告李秀梅、冯传华

、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签署并向原告出具了《保证函》，作为被告淄博颜山

医院履行租赁合同义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根据《保证函》的约定，被告李秀梅、冯传

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应为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在租赁合同项下所有应付款

项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间自《保证函》生效之日起至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已向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支付了租赁物协议价款2,000,000元

，并依照租赁合同约定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并将该等租赁物回租给被告淄博颜山医院使

用。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应按照约定的租金日及每期租金金额按时、足额地向原告履行付

款义务。

　　租赁合同签署后，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应按期、足额支付租金，租赁期间自2018年

10月24日至2021年10月24日止。然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多次出现逾期，第22-26期租金累计

331,500元逾期至今未付，原告多次催收无果。

　　综上所述，被告淄博颜山医院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向被告淄博颜山医院主张合同加速到期并支付相应违约金。基于以上事实，原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法院依法审判

，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书面辩称

：对于融资租赁的事实及尚欠租金本金数额，各被告均无异议。被告淄博颜山医院作为

民营医院，因新冠疫情原因，给医院经营造成巨大冲击，对于拖欠原告租金并非故意造

成。原告主张的第二项、第三项诉请中，违约金计算标准按照年利率24%计算，明显过

高，且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利率已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以该利率计算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

求或依法予以调整。

　　对于原告变更后的第四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支付保险费损失1,000元

，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为保全购买保险担保，支付保险费是一种可选择性费用支



出，原告亦可采取交纳保证金方式，完成保全担保。该项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请求法

庭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编号为2018PAZL(DC)XXXXXXX-ZL-01《售后回租赁合同》及其附件，证明

原告与被告淄博颜山医院之间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以及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

　　证据2.《保证函》，证明被告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应

对租赁合同项下被告淄博颜山医院的全部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证据3.《收付款业务回单》，证明原告已如约向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支付租赁物协议

价款200万元；

　　证据4.《应收债权明细表》，证明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所欠原告的款项明细；

　　证据5.保全保险费发票及保单，证明原告支付财产保全保费1,000元。

　　经质证，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发

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证据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4是原告单方制作，不予

认可，对24%的年利率不认可，对证据5，认为不应由被告承担。

　　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未提交相关

证据。

　　经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条件

，故本院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又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与其陈述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原告

所述事实予以确认。

　　庭审中，原告确认以第一次庭审之日即2021年3月18日为合同加速到期日。截至

2021年3月18日，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尚欠原告全部未付租金994,500元、留购价款100元、

逾期付款违约金35,573.13元。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淄博颜山医院签订的《售后回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生效，双方当事人

理应恪守。原告依约履行了支付租赁物价款的义务，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未按合同约定履

行按时给付租金的义务，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有权主张合同加速到

期并要求被告支付全部未付租金、留购价款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以2021年3月

18日为合同加速到期日，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合同约定按每超过一天为迟延付款

金额的万分之八计算违约金，原告自行调整为按照年利率24%计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本院亦予确认；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抗辩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违约金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淄博颜山

医院承担原告为本案支出的财产保全保险费1,000元的诉请，因该费用在《售后回租赁

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且该项费用亦不是原告的必然损失，原告可选用自己财产作为

担保，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分别出

具的《保证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对被告淄博颜山医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经本院依法

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庭审中享有的抗辩权利。综上，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六百八十八条、第六百九十一条、第七



百条、第七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全部未付租金994,500元、留购价款100元；

　　二、被告淄博颜山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3月18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5,573.13元以及自2021年3月19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全部未付租金994,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以实际逾期天数计算)；

　　三、被告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应对被告淄博颜山医院

上述第一、二项判决所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

、侯甲春、李传珍履行完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淄博颜山医院追偿；

　　四、驳回原告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13元，减半收取计4,556.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556.50元，由被

告淄博颜山医院、李秀梅、冯传华、袁涛、孙宁宁、侯甲春、李传珍共同负担9,548元

，由原告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8.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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